
中國法制史學會 103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07 日（星期六） 

 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00 分 

地    點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

   （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/文學院地下室） 

主  席： 高明士理事長 

出 席 者：  本會全體會員 

會議議程： 

一、主席致詞 

1. 本會會務承蒙理監事、秘書處協辦，尚能順利推動，非常感謝。 

2. 《法制史研究》獲得科技部通過成為 TSCI Core（優良期刊），實是總編輯

黃源盛、執行編輯陳登武等共同努力的結果，也表示感謝。 

3. 學會經費短絀，是本學會活動一大難題，實有賴募款或者捐款。 

4. 本會於 103 年度之工作報告，會務部分由張文昌秘書長報告，財務部分由

吳謹伎財務長報告，《法制史研究》編輯部部分則由黃源盛總編輯報告。 

二、會務、財務及《法制史研究》編輯部相關事務工作報告 

  報告內容敬請參閱會議附件資料。 

三、討論提案 

 提案一 議決 103 年度會員大會報告及審核資料。（秘書處提案） 



  說明： 103 年度各項相關報告及報表，業經 103 年第 3 次理監事會 

   審查通過，謹依章程提請會員大會審核。是否通過？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通過 

提案二 新會員申請入會事宜。（秘書處提案） 

  說明：  本年度共有 2 位先生/女士申請入會。黃源盛理事推薦邱唐先生及趙

萃文二位先生入會，邱唐先生現為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生，趙萃

文先生現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。是否通過？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通過。 

提案三 會員申請退會案。（秘書處提案） 

  說明： 現有會員孫森焱及莊以馨兩位申請退會，提請備查。 

決議： 通過。 

提案四 調整會費案。（秘書處提案） 

  說明： 現行會費金額過低，無法支應本會運作，建議調高會費。經 103 年

度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，修訂本會章程第五章第十八條

第一款，將普通會員會費調整為 2,000 元，學生會員會費調整為 1,000

元，謹依章程提請會員大會審核。是否通過？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通過。 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五、日本法史學術動態報告 

 主持人  桂齊遜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，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） 

報告一 嚴茹蕙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）： 



「2013-2014年日本法史學界活動概況」 

 報告二 黃琴唐（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候選人）： 

             「日本各大學法律相關系所中國法制史教學概況」 

六、新任理事、監事改選開票結果： 

 理事當選人十一位： 

李玉璽、那思陸、高明士、桂齊遜、張文昌、陳俊強、陳惠馨、陳登武、

黃源盛、劉馨珺、戴東雄。（按姓名筆劃次序排列） 

候補理事四位： 

吳謹伎、鄭錦鳳、劉欣寧。（按候補次序排列） 

 監事當選人三位： 

葉忠雄、歐陽正、羅彤華。（按姓名筆劃次序排列） 

候補監事一位： 

鄭錦鳳。 

七、散會 

 

 

 

 


